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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收购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 

法律意见书 

 

致：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就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化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

资产”）、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及中化

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资本创投”）（中化集团、中化资产、

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合称“收购人”）通过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取得昊华

科技新增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免于发出要约

条件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审查了本次收购相关方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

文件资料正本、副本、扫描件或复印件，听取了本次收购相关方就有关事实的

陈述和说明，并得到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

的全部资料，并保证该等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所有副本与正本、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在本所进行适当核查的基础上，对于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

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或者基于本所专业无法作出核查及判断的

重要事实，本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收购人或者其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或专业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

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并不保

证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发生的任何变化

或被作出的任何解释对本《法律意见书》不会产生影响。 

本所仅就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

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本所只作引用，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书》中如涉及对于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财务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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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等专业文件之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数据、结论的真实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同意或保证，本所对该内容并不具备核查、评价和作出

判断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收购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之依据，

本所不对未经本所同意的人士对本《法律意见书》的使用或将本《法律意见书》

用于其他目的的使用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为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特别说明，下列词语

应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昊华科

技 
指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四川

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 指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昊华 指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昊

华化工（集团）总公司 

中化集团 指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中化集团

公司） 

中化资产 指 
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化国际信息

公司、中化资产管理公司） 

外贸信托 指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中化资本创投 指 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中化集团、中化资产、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 

中化蓝天 指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省石化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

易 
指 

昊华科技拟向中化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

中化蓝天 52.81%股权，向中化资产发行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中化蓝天 47.19%股权，并向包括外贸信

托和中化资本创投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关于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



 

4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

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分别为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除

非另有规定或特别说明）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1.中化集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化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法定代表人 李凡荣 

注册资本 4,340,421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化肥内贸经营；境外期货业务（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 22 日）；对外

派遣实施承包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

经营（有效期至 2023 年 08 月 19 日）；批发预包装食品；组织石油、

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石油炼制、加油站和石化仓储及

物流的投资管理；组织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物流、投资及管理；组织橡胶、塑料、化工原料（化学危险

品除外）、氟化工、煤化工、医药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物流、投资及管理；组织矿产资源，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投资及管理；组织酒店、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及经营和

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托管理；招标、投标业务；与

上述业务相关的设计、咨询、服务、展览和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

程。（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81 年 8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1981 年 8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2.中化资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化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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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 号 17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仰景 

注册资本 726,741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项目投资；企业管理；房地产

信息咨询；清洁服务；出租办公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财务咨询

（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专项

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

报告等文字材料）；投资咨询；法律咨询（律师执业活动除外）；技

术咨询；物业管理；餐饮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3 年 8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1993 年 8 月 10 日至 2067 年 11 月 12 日 

3.外贸信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外贸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6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强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

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

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

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

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

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

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1987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1987 年 9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4.中化资本创投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化资本创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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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旷世国际大厦 2-1204（天津信隆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0356 号） 

法定代表人 付强强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向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

房地产行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关于收购人间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化集团、中化资产、外贸信托及中化

资本创投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昊华均为中国中化控制的企业。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

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

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因此，中化集团、中化资产、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与中国昊华构成一

致行动人。 

（三）关于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

形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下

述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化集团、中化资产、

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国昊华直接持有昊华科技 590,198,123 股股份（占昊华科技

总股份数比例为 64.75%），系昊华科技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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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会议就本次交易审议通过

的相关议案、昊华科技与中化集团、中化资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以及昊华科技分别与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签署的《股份认

购协议》等，昊华科技拟向中化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化蓝天 52.81%股

权，向中化资产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化蓝天 47.19%股权，并向包含外贸信

托和中化资本创投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

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其中

外贸信托拟认购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4 亿元，中化资本创投拟认购募集配

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1 亿元（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的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新增

股本数

（股）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中国昊华 590,198,123 64.75% - 590,198,123 53.32% 

中化集团 - - 103,186,700 103,186,700 9.32% 

中化资产 - - 92,223,696 92,223,696 8.33% 

其他股东 321,275,684 35.25% - 321,275,684 29.03% 

合计 911,473,807 100.00% 195,410,396 1,106,884,203 100.00% 

本次交易前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国昊华，

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三、本次收购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

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

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收购前，中国昊华直接持有昊华科技 590,198,123 股股份（占昊华科技

总股份数比例为 64.75%），已超过昊华科技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0%。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中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昊华科技的股份比例上升至 70.97%，社会公众的持股数量不低于昊华

科技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昊华科技的上市地位不会因本次收购受到影响。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

（五）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中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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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化集团、

中化资产、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需要终止的

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施本

次收购的主体资格；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

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中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免于发出要约。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收购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

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潘兴高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姚  金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成净宜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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